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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：林正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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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8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建照字第107610105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25619_1076101056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本市都市更新處107年7月13日召開「本市大同區南京

西路227號非歷史性建築物，前已依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

專用區都市計畫規定，領得使用執照，並容積移轉完畢，

得否另行拆除新建」研商會議之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轉知

貴會會員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市都市更新處107年7月19日北市都新企字第10760019

1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案納入107年臺北市建管法令函釋彙編第058號，目錄第

一組編號第032號。

三、網路網址：www.dba.tcg.gov.tw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臺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

同業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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